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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隨著工商業的蓬勃發展，現代化社會的生產力提高，生活型態也隨之改變，國

人消費支出在休閒遊憩方面亦漸呈增加的趨勢。此外，由於經濟成長及國民所得提高，

加上週休二日的實施，國人便有更多時間從事休閒活動。休閒時間的延長，度假機會的

增加，帶動遊憩事業的發展，都市人在閒暇時為遠離緊張與壓力的工作環境，以及工商

業機械是呆版的生活，對於接近大自然的慾望也就越趨強烈；農業與農村的休閒產品正

式滿足這些都市人需求的提供者。本研究以新社鄉協成社區為例，探討新社鄉休閒農場

的經營項目應針對農業休閒服務所能提供之項目與內容有完整的概念，進而在擬訂相關

農場休閒服務經營時能就各農場自有之農業與自然資源，進行事先的自我評估，選擇適

當的服務項目及發展活動項目，不但農場在轉型為休閒事業時可避免盲目的設置一些不

符合遊憩休閒理念的項目，且亦可透過特色活動舉辦強化農場經營之唯一性，如此不僅

對農民經營管理休閒農場將有極大的助益，而且對於遊客之服務品質亦較有保障。此

外，休閒農場亦須充分運用週邊之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結合農業生產經營

活動、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使其與社區整體發展得以相輔相成，以使休閒農業與社區

發展邁向永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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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業帶動社區整體發展之探討 

-以新社鄉協成社區為例 

劉健哲、劉建忠 

壹、前言 

    台灣隨著工商業的蓬勃發展，現代化社會的生產力提高，生活型態也隨之改變，國

人消費支出在休閒遊憩方面亦漸呈增加的趨勢。此外，由於經濟成長及國民所得提高，

以及自民國八十七年起，實施週休二日，國人便有更多時間從事休閒活動。休閒時間的

延長，度假機會的增加，帶動遊憩事業的發展，都市人在閒暇時為遠離緊張與壓力的工

作環境，以及工商業機械是呆版的生活，對於接近大自然的慾望也就越趨強烈；農業與

農村的休閒產品正式滿足這些都市人需求的提供者。因此，近年來政府乃積極規劃休閒

農業之發展，使農業與農村的遊憩功能得與發揮，提供國人在休閒時有更好的選擇，使

社會增加對農業與農村的依賴(劉健哲，1999) 

    台中縣新社鄉也順應此依農業發展趨勢，於民國 90 年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行

之「一鄉一休閒農漁園區計劃」，推動新社鄉之休閒農業發展，進而促使新社鄉之休閒

農場由早期約 10家，立即擴張至 42家之多，因此也帶動觀光旅遊人潮的湧進。然而，

在新社鄉休閒農業發展過程中，不難看到有許多農場為積極加入休閒農場經營之行列，

因而超限利用現有資源或設置全新的農場設施，急欲爭取觀光人潮進入，因此在鄉間常

見到休閒農場、觀光農園、觀光果園等招牌。惟因其對於休閒農業發展之內涵及其法令

上規定一知半解，以致現行休閒農業發展趨向於商業化的餐飲遊樂提供方式，不僅仍屬

非法經營，且亦完全背離休閒農業乃為結合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的目標，對於帶

動社區整體發展之成效亦極其有限，甚至因休閒農業發展反而衍生許多負面問題，以致

妨礙休閒農業的發展前景。 

因此，本文希望藉由對當前台灣休閒農業之相關法令及發展現況作一初步瞭解，並

以新社鄉協成社區為例，探討休閒農業與社區整體發展所產生之效益及瓶頭，進而研擬

休閒農業帶動社區整體發展之策略，期望能提供對休閒農業帶動社區發展之參考。 

貳、 台灣休閒農業之相關法令探討 

當前政府為輔導及規範休閒農業及休閒農場，因此於農業發展條例中即明確定義休

閒農業與休閒農場，並據以擬定輔導及規範休閒農業發展之相關法規計有：休閒農業輔

導管理辦法、休閒農場經營計畫審查作業要點、休閒農場專案輔導實施作業規定、休閒

農場建築物設計規範等。以下茲就農業發展條例及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重點摘錄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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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發展條例 

1.第三條、第五款對於休閒農業定義為： 

    「休閒農業：指利用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結合農林漁牧生產、農業經

營活動、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提供國民休閒，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體驗為目的之

農業經營。」 

    第六款對休閒農場定義為：「指經營休閒農業之場地。」  

2.第六十三條對於休閒農業區與休閒農場設置之規定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據各地區農業特色、景觀資源、生態及文化資產，

規劃休閒農業區，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劃定。休閒農場之設置，應報經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休閒農業區之劃定條件、程序與其他應連行事項，及

休閒農場設置之輔導、最小面積、申請許可條件、程序、許可證之核發、廢止、土地之

使用與營建行為之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3.第七十條及第七十一條是對於非法設置休閒農場及擅自變更休閒農場用途業者之相

關處罰規定。 

 

二、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  

1.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第九條至第十七條主要針對休閒農場申請設置之相關規定，茲

將重點摘錄如下：  

(1)第九條針對休閒農場土地使用可區分為： 

「休閒農場內之土地得分為農業經營體驗分區及遊客休憩分區。其中，農業經營體

驗分區之土地，作為農業經營與體驗、自然景觀、生態維護、生態教育之用；遊客休憩

分區之土地，作為住宿、餐飲、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

及教育解說中心等相關休閒農業設施之用。」  

(2)第十條針對休閒農場土地面積之規定為： 

    「設置休閒農場之土地應完整，並不得分散，其土地面積不得小於 0.5公頃。設置

休閒農場土地，除依法得容許使用者外，以作為農業經營體臉分區之使用為限。但其面

積符合下到規定者，得為遊客休憩分區之使用：a.位於非山坡地土地面積在 1公頃以上

者。b.位於山坡地之都市土地在 1公頃以上或非都市土地面積達 10 公頃以上者。」  

(3)第十六條規定： 

    「休閒農場之住宿、餐飲、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

及教育解說中心等相關設施及營業項目，依法今應辦理許可、登記者，於辦妥許可、登

記後始得營業。」 

 2.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針對休閒農場設施之容許項目及所佔有之面積與高度相關規

定，茲將重點摘錄如下： 

 (l)第十八條針對休閒農場得設置支休閒農業設施項目及其面積上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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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十條則對於休閒農場設施之規定： 

    「休閒農場內各項設施均應以符合休閒農業經營目的，無礙自然文化景觀為原則。

設施涉及建築物高度者，應符合現行法今規定，現行法令未規定者，不得超過 10.5 公

尺。休閒農場建築物設計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3.再則規範休閒農場之管理與監督處分相關事項，茲將重點摘錄如下： 

(l)第二十五條則規定： 

    「未獲許可登記證擅自經營休閒農場、自行變更用途或變更經營計畫，由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七十一條及相關規定處罰。」 

(2)第二十七條針對申請核准設立之休閒農場協助與規範之規定： 

「主管機關對經核准設置及登記之休閒農場，得予協助貸款或經營管理之輔導。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依當地休閒農業發展現況，制定地方自治條例實施休閒農場

設置總量管制機制。」 

    由以上可知，目前發展休閒農業及經營休閒農場以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為主要依

據，惟其規定發展休閒農業及經營休閒農場所要連行之規範除了「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

法」外，在其他各方面都必須依照其他有關主管機關所訂定之法規辦理。是以發展休閒

農業及經營休閒農場不僅法規所涉及之體系過於複雜，且法規位階過低，於工作推行上

常受限於其他法令而有滯礙難行，致使經營管理上的困難迄今仍無法有效解決，推行效

益也因而不如預期。 

 

參、新社鄉概述 

 

(一)新社鄉產業概述 

    新社鄉總面積為 6888.74 公頃，其中鄉內都市土地有 196.60 公頃，佔全鄉地面積

之 2.8%，非都市土地土地有 6060.48公頃，佔全鄉土地面積之 95.95%。(台中縣綜合發

展計畫)其中，農地面積約佔全鄉的 67.57%，多作為種植水果或蔬菜之用，較少作為種

植水稻田使用。鄉內農地使用概可分為果園、旱田、花圃、菜園、和栽培香菇的菇寮為

主，各種使用地並沒有明顯的分界，且上述農地使用多集中於新社鄉偏北區域，南側山

區則多為保育林地與檳鄉樹，少數用於種植果樹。由此可知新社鄉之物產豐富，其中又

以葡萄、枇杷與香菇為新社鄉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產業，在未來發展休閒農業時必須注意

到的資源。其作物栽培種類如下： 

1.水果： 

    新社種植水果種類有桃、梨、李、梅、葡萄、椪柑、枇杷、鳳梨釋迦、香蕉、蕃茄

等，其中以椪柑、枇杷、葡萄所種植的面積較大。並設有產銷班(梨子 4 班、葡萄 9 班、

枇杷 8班、桃子 2班、梅 3班、香蕉 l班、果樹 2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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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蔬菜： 

    新社鄉所種植的蔬菜種類有：絲瓜、苦瓜、四季豆、蘿蔔、香菇、玉米等，其中香

菇為新社鄉的主要經濟作物之一。並設有產銷班（蔬菜 3班、茲類 4班）。 

 3.花卉： 

    新社鄉種植之花卉以虎頭蘭為主，其次為文心蘭、百合、玫塊等。鄉內另外有農委

會之種苗改良場一處（位於大南），並設有產銷班（花卉 4班）。 

(二)新社鄉土地使用現況  

1.土地使用分類 

    新社鄉內工商用地及建築用地有 54.85公頃，農業用地有 4654.72公頃，佔全鄉之

67.57％的面積比，此外林地有 1840.84公頃，佔全鄉面積之 26.18 %，屬新社鄉第二多

之用地種類。軍事用地在新社鄉內也有 201.10 公頃，墓地 19.69 公頃，其他的水池、

沙地等共有 166.65公頃。 

2.發展現況  

(1)住宅形式 

    新社鄉的住宅形式多與工廠相連接為一般傳統的店鋪住宅形式，所佔的比例約佔全

鄉面積的 0.78%，樓層高度多為 3-4 層樓，分佈於道路兩旁，棟與棟間以串連的形式呈

現。由於建物形式多為舊式建築，停車空間明顯不足，這點是在未來新社鄉發展上應注

重的課題。近年來住宅形式亦有轉變，在九二一地震後許多重建的住宅，多偏向於私人

獨棟形式，其建築的形式亦轉變為多樣化。而住宅的更新程度，各聚落間皆有差異，有

的地區保持原有的傳統住宅，有的則多數更新，乃有些為部分整修。 

(2)工商企業 

a.工廠 

    新社鄉內建有工廠約有 60 家，分佈於全鄉各處。其工廠形式多屬於輕工業，其中

以塑膠製品加工業為最多，其次為家具及裝飾品加工業、金屬製品製造業、雜項工業製

品製造業等，工業為新社鄉內較少的產業形式。 

b.一般商店 

    新社鄉內商店形式多為販賣當地收成之農作物，包括水果、蔬菜、香菇等。一般商

店，多為販售日常生活用品或提供簡單的服務，娛樂場所在新社鄉尚未普及化，甚為少

見。 

(3)休閒農業使用 

    新社鄉於 90 年之前，農場多以一般農業經營型態為主，所生產之農特產品則多運

送至市場或交由產銷班代為銷售，此為農場主要經濟收入來源，然而其中亦有少數不到

10家的農場亦配合農產加工業者，生產農產加工產品，並於農場內販售，以增加農場額

外收入。 

    新社鄉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一鄉一休閒農漁園區計畫」的推廣之下，積極朝向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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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農業、田園景觀、休閒渡假的目標發展。全鄉由原本不到 10 家之休閒農場，相隔不

到二年時間，休閒農場如兩後春筍般冒出，目前已發展達 42 個休閒農場之多。茲將新

社鄉休閒農業特色景點分類並概述如下(潘春英，2003)： 

a.休閒庭園咖啡、香草之景點：千樺庭園咖啡、薰衣草森林、花田庭園咖啡、香草天空、

神奇園、山居玫塊、櫻花林、田園風情、紫色角落。 

b.體驗式之休閒農場：震川農場(漆彈體驗及 SPA)、香草藝術花園、新社蓮園、玫塊森

林。  

c.觀光採花、採果農場：四維蘭園、莘悅花卉農場、鳳林谷休閒農園、春福蘭園、白毛

台葡萄產銷班、昇和香菇農場、阿亮香菇農場、中興合作農場、香菇生產合作社、夏

之綠玫塊園、玫塊花卉合作社產銷班、香菇之家、秀妮香菇農場、天外天茶園及配合

當令蔬果園農戶。  

d.教育生態農場：安石園(藥用植物、石頭造景農場)、枇杷產業文化館、七分窯植物生

態解說、坑藤坑自然生態香菇農園、田寮禽畜生態農園、大菩堤生態教育休閒農莊、

中興農牧資源回收處理中心。 

e.民宿：天籟園、龍安山莊、觀水薌、虹溪園、香草天空。 

f.其他：白冷圳文化水利工程、東田農特產品物流中心、中和村親水公園、大南村環 

保公園、種苗改良繁殖場及二苗圃。 

(三)新社鄉遊客類型概述 

    根據李明郎(2004)指出，新社鄉發展休閒農業，遊客在景點停留時間，平均以 2~4

小時最多，每人平均花費 250~500 元之間。其中約有 60%的遊客還會再到附近其它景點

旅遊，例如鄰近的谷關風景區等，旅遊的動機主要是為了親近大自然與欣賞自然風景，

77%的遊客願意推薦親友前來新社旅遊，77%的遊客願意重遊， 82%的遊客來自中部五縣

市。67%的居民支持新社鄉發展休閒農業，86%的經營者對未來的發展前景表示樂觀。新

社鄉由於新社鄉公所，農會、觀光導覽協會，白冷圳社區總體營造促進會、以及民問投

資者等，共同的努力，促進了新社鄉休閒農業的發展，不僅每年創造了 400 多個工作

機會，且每年收益亦達 3億元的產值。 

 

肆、新社鄉協成社區休閒農業與社區整體發展之現況 
（一）協成社區發展現況 

    新社鄉協成社區位於中興嶺旁，乃屬於 129縣道進入新社鄉的第一個門戶，且協成

社區內之協中街亦為中部遊客往返谷關的路線之一，每逢假日遊客川流不息，因此協中

街即成為著名的觀光街坊，沿街到處可見販賣乾燥香菇、香菇加工產品等，可稱為名副

其實的香菇街。再者，於 90 年新社鄉發展休閒農業之後，協成社區內亦有傳統農業轉

型經營休閒農業之例，例如昇和香菇農場、阿亮香菇農場及玫塊森林等，且位於協成社

區內之新社鄉旅客服務中心亦已開始營運。協成社區內亦有許多傳統餐飲業及傳統商

行，例如正當便利商店以及一些傳統小吃餐飲店等（詳見圖 1、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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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社鄉行政區域圖 

                                           資料來源：新社鄉公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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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新社鄉協成社區發展圖 

（二）協成社區之休閒農業與社區整體發展之現況比較分析  

1.協成社區休閒農場經營之現況分析 

協成社區內之休閒農場經營內容及遊憩體驗活動概述如下表 1: 

表 1休閒農業特色景點經營內容 

        內容 

 對象 
經營內容 遊憩體驗活動 

經營項

目數量 

1.千樺庭園咖啡 
(1) 提供餐飲 

(2) 庭園休閒 
(1) 供遊客休息及用餐 3 

2.櫻花林 

(1) 提供餐飲 

(2) 設有賞景健康步

道 

(1) 提供遊客賞櫻花 

(2) 供遊客休息及用餐 
2 

3.紫色角落 (1) 提供餐飲 (1) 供遊客休息及用餐 1 

4.玫瑰森林 
(1) 販賣花卉 

(2) 提供餐飲 

(1)供遊客親自採摘玫瑰 

(2)購買花卉 

(3)手工蠟燭 DIY 教學活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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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震川體驗式休

閒農場 

(1)提供餐飲 

(2)提供漆彈營 

(3)菇類生態園區 

(4)菇類教育講解 

(5)販賣農特產品 

(1)供遊客休息及用餐 

(2)漆彈營 

(3)香菇相關知識 

(4)體驗山訓攀岩活動 

5 

6.莘悅花卉農場 (1)販賣香水百合 (1)體驗香水百合活動 2 

7.香菇之家 
(1)販賣各式香菇產品 

(2)提供香菇特色餐 

(1)免費導覽解說菇類生態 

(2)提供 DIY 香菇教學 
3 

8.昇和香菇農場 

(1)販賣農產品 

(2)和其他食品公司合

作加工生產，如：

香菇餅、素蹄肉 

(3)販賣各式昆蟲標本 

(1)免費帶遊客參觀香菇生長

及烘製過程 

(2)遊客可親手採香菇  

(3)體驗甲蟲生態 

3 

9.阿亮香菇農場 

(1)販賣香菇加工產

品，例如香菇餅、

素蹄肉、烤香菇及

炸香菇等。 

(1)免費帶遊客參觀香菇生長

及烘製過程 

(2)提供遊客採摘香菇 

 

3 

10.秀妮香菇農場 

(1)販賣香菇加工產

品，例如香菇餅、

素蹄肉、烤香菇及

炸香菇等。 

(2)提供香菇特色餐飲  

(1)導覽解說香菇生態 3 

11.春福蘭園 

(1)蘭花盆栽販售  

(2)販售各式蘭花資材 

(3)花卉販售 

(1)組合盆栽 DIY  

(2)蘭花展示 
3 

12.四維蘭園 (1)販賣花卉 (1)購買蘭花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李明郎，台中縣新社鄉休閒農業的發展，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

論文。第 50-60頁 

 

藉由上述表 l中所列之新社鄉協成社區現有休閒農場之經營內容概況，可知新社鄉

之休閒農場經營項目可概分為：提供特色餐飲類、提供民宿類、提供農業經營體驗類、

提供休閒遊憩設施類、提供農業生態解說類以及提供販售產品類等六項，茲將統計每一

類型之經營型態所佔有比例是如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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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休閒農場經營類別統計表 

             統計數量 

經營類別 
數量(家) 

佔休閒農場總數(22)中

之百分比 

1.提供特設餐飲類 7 59% 

2.提供民宿類 1 9% 

3.提供農業經營體驗類 3 25% 

4.提供休閒遊憩設施類 2 17% 

5.提供農業生態解說類 4 34% 

6.提供販售產品類 9 7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李明郎，台中縣新社鄉休閒農業的發展，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由上表統計比較結果可知 12家休閒農場之經營類別中，以提供販售產品佔 75%為

最多，其次為提供特色餐飲佔 59%次之，再來依序為提供農業生態解說類佔 34%，提供

農業經營體驗類為 25%，提供休閒遊憩設施類為 17%，最少經營類別為民宿類僅佔 9%。

茲將其影響因素初步分析如下： 

(l)休閒農場經營類型中，有提供販售產品類及特色餐飲類佔 75%及 59%為最多，究其原

因乃為休閒農場經營販售產品及特色餐飲所需成本不高，且經濟回收較快；另一方

面則因來新社鄉之遊客多為短暫停留型，因此遊客停留體驗時間不長，而販賣產品

及特色餐飲則可有效刺激遊客消費慾望，以增加休閒農場之收入。再者，由於提供

產品販售及特色餐飲皆具備穩定的特性。較不受季節影響，因此其所產生之效益也

較為穩定。 

(2)休閒農場提供農業生態解說之經營類型佔 34%，究其原因乃為提供農業生態解說雖

然不須耗費相當多的成本，惟其受限於解說導覽人員是否充足、其是否具備解說農

業生態資源之能力以及受限於休閒農場與週邊環境是否具有值得解說之題材等，且

其解說對象之數量亦須達到一定規模，才符合經濟效益，因此現行休閒農場提供解

說導覽多為其配套措施，以透過解說導覽服務，提供遊客所需之資訊，進而刺激遊

客消費之慾望。 

(3)休閒農場提供農業經營體驗類型佔 25%，究其原因乃為提供農業經營體驗常受限於季 

節性，較不具有穩定性，例如發展遊客觀光採果活動體驗，但水果生長大多有其季

節性。再者，遊客之不當行為亦會造成農業經營上的損失，且雖然農業體驗所需成

本並不高，惟其成本回收亦不快；其所需之農業經營面積亦須有一定規模及特色，

方可有效推展，因此現行休閒農場經營農業體驗類型，如相關資源及條件許可，大

多會搭配提供餐飲及販售產品，以吸引遊客駐足停留消費，增加休閒農場之收入。  

(4)休閒農場提供休閒遊憩設施佔 17%，究其原因乃為提供休閒遊憩設施所需成本較高，

且亦須顧全遊客安全及復續設施維護管理亦須費用；再者，提供具特色之休閒遊憩

設施有時尚受限於土地面積不足及成本回收不似經營特色餐飲及販售產品那麼快，

因此其所佔有比例較低。惟因設置休閒遊憩設施可增加休閒農場整體活動的多元

性，以成為吸引遊客前來休閒消費的標地，因此其所產生之附加價值也成為休閒農

場經營類別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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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休閒農場提供民宿之經營類型佔 9%，究其原因乃為現行許多休閒農場所經營之民宿

多為新建之建築物，所需耗費成本甚為龐大，且民宿之維護管理亦須耗費相當之人

力及費用，其成本回收亦不快，因此於休閒農場經營類型所佔比例並不高。  

2.協成社區休閒農業與社區整體發展之分析 

(l)休閒農業發展影響社區居民生活之衝突與合作 

a.休閒農業發展引進觀光人潮，造成社區內主要道路於假日皆相當擁擠，影響居民出入

之便利性(詳見圖 3)。 

b.觀光遊客不當行為，例如隨地亂丟垃圾或不按規定路邊停車等，造成社區居民生活品

質大打折扣。  

c.觀光遊客及車輛所產生之污染及噪音皆影響社區居民生活品質。  

d.休閒農場之廣告看板設置於社區主要道路出入口，造成社區整體視覺景觀上雜亂，導

致社區生活品質低落(詳見圖 4)。 

e.休閒農業發展，促使鄉公所進行社區內之基礎公共設施建設，例如設置路燈及解說導

覽圖與指標系統等，提升社區整體生活品質。 

  

圖 3休閒農業發展，造成社區內主要道

路交通擁擠，以及路邊停車情形甚為嚴

重，影響社區居民出入之便利性及安全

性。 

圖 4新社鄉內之休閒農場因競爭及缺乏

整體妥善規劃，致使鄉內顯目的牆立面

皆貼滿休閒農場廣告刊物，影響社區整

體視覺景觀。 

(2）休閒農業發展與社區產業之衝突與合作 

a.如上表 2休閒農場經營類別之比較分析，可知社區內休閒農場經營類別以販賣產品及

提供特色餐飲為最多，影響社區內經營傳統餐飲商家及販售相關商品的商家，造成社

區產業收益減少情形。  

b.觀光遊客任意採摘社區內農民經營之蔬果，造成農民產業的損失。  

c.休閒農場所排放之廢污水及觀光人潮所帶來的垃圾，皆造成社區傳統農業生產經營的

成本增加，且也嚴重影響農產品品質。  

d.一般農場由於發展休閒農業，因而增加服務項目，提供販售相關農產品及特色餐飲，

惟大多為非法經營，或於申請籌設階段即已開始營業，如此不僅與社區其他產業產生

競爭衝突現象，且亦造成社會不公平現象產生。  

e.鄉公所於社區內建設一遊客服務中心，提供農民直接銷售農特產品管道及場所，增加

農民收益(詳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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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休閒農業發展增加了社區居民就業機會。 

g.休閒農業發展，促使社區內原以生產農產品為主的一般農場，加入休閒農場經營例

子，例如玫瑰森林、阿亮香菇農場、昇和香菇農場、莘悅花卉農場及春福蘭園等，因

此這些農場除了生產主要農產品以外，亦透過觀光解說導覽、提供遊客採果與販賣農

特產加工品的服務方式，增加了農場的額外收益(詳見圖 6)。 

h.一般休閒農場多會透過網站方式進行行銷及推廣新社鄉之產業及景觀特色，因此也直 

接嘉惠於以販售傳統農特產品及農產加工品的商家。 

  

圖5新社鄉遊客服務中心提供在地農民

銷售農特產品場地及行銷，以增加農民

收益。 

圖 6一般農場增加服務項目，加入休閒

農場經營行列，提供特色餐飲及農特產

品販售等。 

(3)休閒農業發展與社區環境景觀之衝突與合作 

a.休閒農業發展，造成農地或山坡地轉用為經營休閒農場，並於農地或山坡地上興建人

工設施物，導致整體環境破壞情形。  

b.休閒農場為凸顯其特色，因此其建築物樣式與招牌也甚為多樣，且許多休閒農場為求

儘早加入經營行列而恣意搭建鐵皮屋，致使社區整體建築風貌及環境景觀遭受破壞，

缺乏整體風貌特色(詳見圖 7)。  

c.休閒農業發展未能充分運用社區內原有之自然風貌景觀，例如二苗圃的油菜花田及向

日葵花田等自然田園景觀，致使休閒農場經營多侷限於運用人工方式創造特色人工景

觀，缺乏與社區整體環境景觀之連結效果，造成社區環境景觀破壞情形(詳見圖 8)。 

  

圖7新社鄉現有許多休閒農場為儘快加

入經營行列，而採用鐵皮屋搭建方式，

破壞整體景觀風貌。 

圖 8一般休閒農場多未能結合週邊自然

景觀，而用圍牆加以圍塑，缺乏與社區

環境連結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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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休閒農業帶動社區整體發展之策略探討 
 

    由上述針對休閒農業之相關法令探討，以及新社鄉協成社區內之休閒農場經營類別

比較分析，與對於休閒農業與社區整體發展之探討，可知協成社區休閒農業務展與社區

整體發展之間仍存在許多問題，茲說明如下： 

（一） 相關法令規範，致使休閒農場合法化經營不易 

    自從「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修正公佈復，農業單位陸續訂定系列相關法規以期

加速協助休閒農業產業之發展，輔導經營者合法經營。然而由於這些法規仍屬行政命

令，法令位階過低，常受限於現存相關法令之規範，對休閒農業發展似乎監督與限制大

於協助與鼓勵，造成休閒農場之合法化經營發展窒礙難行。過去對新產業的開展大都有

獎勵投資條例或相關法令加以輔導，唯獨對社會期盼可促使農業轉型及增加農村就業機

會的休閒農業新產業發展，僅僅依賴行政命令，的確無法突破現行法令的限制，亦無法

有效推動此項新產業發展。 

（二） 休閒農場經營類型同質性過高，甚至與社區其他產業產生競爭衝突現象 

    由上述之新社鄉休閒農場經營類型比較分析結果，可知現行休閒農場普遍有提供特

色餐飲及販賣相關產品，且如果土地面積、人力及資金皆足夠，則會再予以增加相關休

閒遊憩設施或新建民宿，以吸引遊客前來消費。惟因多數休閒農場之經營類型皆朝向成

本較低、資金回收較快及穩定性較高的方向來經營，反而造成個別休閒農場經營類型同

質性過高，缺乏特色外，甚至亦與週邊經營傳統餐飲及販賣農特產品商家產生惡性競爭

結果，不僅破壞原有農村自然及人文景觀風貌，且亦導致整體休閒觀光品質低落，影響

遊客重遊之意願。 

（三） 個別休閒農場未能善加整合特色資源，以及與週邊傳統產業結合，致使

總體效益不易彰顯 

    現行農民有意從事休閒農場經營時，最直接的想法即是設置相關休閒觀光遊憩設

施，但由於對休閒農場經營的觀念不夠正確，致使農民或農場主人總認為要投入大筆資

金來搭建新穎的建築設施，才能吸引遊客前來，而龐大資金對於經濟弱勢的農民而言實 

為沉重的負擔。此外為了搭建所需之建築物，不僅與農業爭相利用農地資源外，對於農

村生態、農村風貌的維護亦是一大考驗。事實上，農村擁有相當豐富的自然生態及人文

遊憩資源，例如協成社區內的二苗圃之油菜花田及向日葵花田等自然資源，以及農村傳

統餐飲業，皆可善加結合利用；在個別休閒農場發展中，由於每一農場發展所具備之區

位及資源條件亦有所不同，如能充分運用各個農場所具備之經營特色，適當結合週邊自

然環境及人文景觀遊憩資源，加以連結，則農民無須投入大量資金建設即可經營休閒農

場，由此可知，目前休閒農場經營所需資源並沒有有效的整合利用。 

（四） 新社鄉發展休閒農業之基礎建設停滯，未能延續 

    新社鄉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一鄉一休閒農漁園區計畫」補助下，由鄉公所進行

發展鄉內休閒農業所需之基礎公共建設後，雖然略具成效，然而在計畫執行完成後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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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延續性之硬體及軟體建設工作，不僅無法有效提供發展休閒農業所需之基本條件，

甚至造成先前大筆投資所建設的公共設施，因缺乏維護管理而損壞或荒廢，建設亦因而

停滯，無法加以延續及維持。再者，新社鄉之道路系統亦未見改善，致使每逢假日即產

生交通擁擠現象，影響社區居民生活品質及整體觀光遊憩品質甚鉅。 

（五） 新社鄉發展休閒農業之軟體建設未能落實 

    新社鄉雖然於「一鄉一休閒農漁園區計畫」執行後，完成許多發展休閒農業所需之

基礎公共設施建設工作，惟多偏重於硬體建設方面，至於相關輔導農民經營休閒農場以

及培訓相關解說導覽人才之訓練計畫辦理仍然相當缺乏，不僅農民或場主無法具備正確

的休閒農場經營概念，甚至因不當發展造成整體農村風貌改變及破壞情形發生。 

（六）由以上發展休閒農業所衍生之問題探討，據以研擬下列之解決策略，期能

促使休閒農業能帶動社區整體發展，甚至帶動區域聯合發展之契機。茲將發展策

略分述如下： 

1.垂直式發展策略 

    垂直式整合策略主要係將休閒農場現有資源加以整合，增加活動項目，惟不論增加

多少項目，一切皆要在場主經營管理控制範圍內。如此充分發揮休閒農場所具備的資源 

特色，加以塑造成為休閒農場經營發展所具備之「唯一性」特色，以及期望藉由特色活

動舉辦方式，塑造休閒農場之活動特色文化，以使休閒農場可以邁向永續經營的未來。

其具體執行方法分述如下： 

(l)透過新社鄉農會或產業團隊，定期舉辦農產特色活動，吸引觀光遊客停留消費。  

(2)結合新社鄉公所及農會資源，輔導休閒農場合法化經營。  

(3)新社鄉農會應定期舉辦教育訓練，以提供休閒農場經營及農產品行銷之相關知識與

技術，促使休閒農場經營者及傳統產業得以擁有正確的經營理念。 

2.水平式發展策略  

(l)串聯個別農場資源特色及經營類型，及結合週邊傳統產業資源，以發揮總體效益 

    串聯個別休閒農場之資源特色及經營類型，以及結合週邊傳統餐飲業及零售業，連

結成一策略聯盟，提供相關經營資訊，例如現今鄉內已有許多休閒農場業者提供餐飲服

務及販賣相關產品，而提供解說導覽服務的資源則較為欠缺，因此可透過策略聯盟統籌

協調，增加解說導覽人員訓練工作，提供更高品質服務，以及避免休閒農場業者再朝向

經營項目相同之餐飲服務，造成同質性高而產生衝突，進而達成合作以提升總體效益之

契機。  

(2)善用農村週邊自然環境及人文景緻特色資源 

休閒農場之經營應立基於不破壞農村傳統風貌景觀及自然環境生態資源之基礎

上，結合農村特有之自然生態及人文景觀資源特色，甚至配合農村特有民俗慶典活動，

以使休閒農場在有限資金投資下，即可達到最大效益，帶動社區整體發展。舉例來說，

新社鄉協成社區內保有一些具傳統農村建築風貌之建築物，如能妥為規劃，結合休閒農

業發展，並於結構安全前提下將建築物加以整修，如此亦可提供作為發展民宿之用。此



休閒農業帶動社區整體發展之探討-以新社鄉協成社區為例 63 

 - 15 - 

外，政府也可輔導農民整修多餘客房，提供民宿作為旅客住宿之場所。一則可避免新建

房會所須之大量投資，二則亦可保有傳統農村建築特色，以塑造農村風貌景觀。 

(3)強化行銷策略，掌握市場需求 

建議由休閒農場與週邊產業商家所組成之策略聯盟與地方政府合作，透過網路或

製作觀光導覽折頁方式，一方面推展休閒農業之特色，強化休閒農場之經營特點，另一

方面亦可有效透過行銷方式，與消費遊客建立互動資訊，進而掌握市場需求動向。  

(4)發展假日遊鄉專車服務，提升社區生活及遊憩品質 

    由政府提供資源及結合策略聯盟之力量，發展假日遊鄉專車，並以新社鄉遊客服務

中心為主要統籌地點，使遊客先行瞭解新社鄉之相關旅遊資訊，再搭來遊鄉專車前往鄉

內旅遊景點；再者，遊鄉專車之經營管理單位建議由公部門之鄉公所及農會共同經營管

理，並配合策略聯盟發展套票系列活動，亦即遊客可購買配有車票及參與相關活動之通

行證，以滿足遊客之需求，並可避免造成資源浪費。遊鄉專車司機鼓勵由社區內具備駕

駛資格的居民擔任；政府單位亦提供輔導、教育及監督具駕駛資格的社區居民，使其能

了解及注重相關安全措施，以及了解鄉內之自然及人文資源，一方面可提供社區居民就

業機會，以及輔導駕駛具備簡單解說服務能力，提供更高的遊憩品質，另一方面亦可有

效減少假日車潮，避免假日塞車影響社區居民生活及遊客遊憩品質。 

(5)配合農村社區更新，加強基礎公共設施建設工作 

    政府應配合新社鄉內之自然及人文景觀特色及風貌，進行農村社區更新工作，加強

農宅整建、社區公共建設的落實，以及鄉內之歷史古蹟與傳統文化保存與發揚，以塑造

農村整體景觀風貌，厚植發展休閒農業之潛力外，亦可提升農村整體生活環境品質，帶

動社區發展。  

(6)加強輔導休閒農場經營之訓練工作 

    政府應積極輔導及協助休閒農場經營業者辦理之人才培訓，改善其經營管理，以提

升休閒農場之服務品質水準，達成整體提升休閒農場之經營水準。  

3.充分考量遊客立場，以提高遊客重遊意願 

    根據李明郎(2004)指出至新社鄉的遊客多為「過境型」，其目的主要為停留新社鄉

短暫休息，再前往鄰近其他觀光景點旅遊，且旅遊的動機主要是為了親近大自然與欣賞

自然風景，因此未來新社鄉休閒農業發展應朝向結合社區傳統產業及文化資源，以及充

分凸顯其所擁有之自然生態景觀，而非如現行休閒農場過多的人為設施，反而造成休閒 

農場發展上的限制，以提升遊客重遊之意願。 

4.修訂相關法令，突破休閒農場經營之困境 

    若要促使休閒農業產業合法而有效的經營，亟須制定一完整之法令加以解決，或在

相關農業法規中增加法條，使各經營類型之休閒農業如休閒農場、觀光農園、教育農園、

市民農園、農業公園等均能涵蓋在法規內。 

    因此，休閒農業須有適當法令輔導或規範，才能引導該產業朝正面、永續的方向發

展，進而帶動社區整體發展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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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休閒農業本質是結合農業產銷與休閒遊憩的服務性產業，其發展應以農業經營為

主、以農民利益為依據，以自然環境保育為重，並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導向的農業經營

型態。是以，休閒農業之經營管理甚為複雜且繁瑣，不僅須顧及農業生產及與週邊產業

之連結外，亦須充分考量遊客需求及市場動向，提供富吸引力且具特色的體驗活動，以

吸引近客前來消費。再者，休閒農業的經營管理的成功條件，亦須立基於整個社區全體

人真的和諧共識，避免因不公平現象而產生衝突。所以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與

農民及農民團體之間的相互配合，成為休閒農業經營成功，以及帶動社區繁榮發展，最

重要的條件。因此，政府必須適時協助輔導發展休閒農業之農民、農場，且亦應儘可能

營造一個較完善休閒農業的經營環境，例如法令配合及加住公共基礎建設，而業者更要

以永續經營的理念，全力的整合各項資源，將休閒農業朝正確方向發展。 

    為避免服務項目、內容之同質性過高，因而產生競爭衝突，並且不符合休閒農業的

三生一體經營目標，因此休閒農場的經營項目應針對農業休閒服務所能提供之項目與內

容有完整的概念，進而在擬訂相關農場休閒服務經營時能就各農場自有之農業與自然資

源，進行事先的自我評估，選擇適當的服務項目及發展活動項目，不但農場在轉型為休

閒事業時可避免盲目的設置一些不符合遊憩休閒理念的項目，且亦可透過特色活動舉辦

強化農場經營之唯一性，如此不僅對農民經營管理休閒農場將有極大的助益，而且對於

遊客之服務品質亦較有保障。此外，休閒農場亦須充分運用週邊之田園景觀、自然生態

相輔相成，以使休閒農業與社區發展邁向永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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